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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是年齡別人口數量的變化；其二是婦女生育年齡向較高年齡的集中趨勢。養育和教育

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前所未有的增加，不少年青人既不想結婚，也結不起婚，更養

不起孩子，要想提升生育率水平是件很困難的事情。 

二、台灣人口老齡化水平在 1993 年達到 7%，進入了老齡社會，老齡化步伐正在加快；預測

2018 年將攀升至 14%，跨入高齡社會；2026 年將達到 20%，進入超高齡社會。 

（四十六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內政部為了配合政府相關法規的鬆綁

，增加外籍人士在臺永久居留的誘因，修法放寬持有永久居

留證。永久居留的定義在哪？配套措施夠不夠嚴謹？爰此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隨著外籍勞工逐年增加，外籍人士犯罪率也日益嚴重，其原因是環境適應不良、薪資不足

…？應有效預防簽約勞工脫逃，造成社會負擔；對外籍人士在台犯罪、脫逃率應深入調查

，提升本國人生活品質及保障國人人身安全。 

二、「土耳其男王凱傑性侵案」及「英籍商人林克穎過失殺人潛逃案」這兩則外籍人事犯罪案

震驚社會，需在兼顧人權的立場下做到兩全其美，相關政策應更加嚴謹訂定。 

（四十七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配合民法修正，2008 年 5 月 23 日起，

結婚要新人到戶政事務所登記後才生效。很多新人在婚禮接

受親友祝褔後到戶政事務所登記時，才發現結婚登記要到新

人雙方其中一方「戶籍所在地」戶政事務所登記，不像辦身

分證到任一戶政事務所都能辦。為了完成人生大事，新人們

得再跑一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登記，相當不便民，有必要檢

討〈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〉，責成內政部研議

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據報載，內政部戶政司長謝愛齡解釋，結婚要到新人任一方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登記，

是為了做到「完全查證」，避免有人輕易冒用他人身分證登記結婚。 

二、如今民眾遺失身分證已可於任一戶政事務所補辦，可見對身分查證已可於任一戶政事所務

完成，等同於「完全查證」。另，已有 30 多項開放戶政相關申請事項可在全國任一戶政事

務所申辦，結婚登記理應比照辦理。 


